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國民小學 

114學年度校內教師專業發展經費申請表 

申請人  

申請單位 □專業學習社群：（社群名稱）     □領域：（領域名稱） 

申請日期  

參與人員  

經費項目 

預算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金額 預算說明 

講師費     

1.內聘講師 1,000元／鐘點；外聘講

師 2,000元／1000元鐘點。 

2.授課時間每節為 50分鐘，其連續

上課 2節者為 90分鐘，未滿者減半

支給。 

3.應用為講座研習支應，而非正規課

程。 

4.內聘人員不得為本校編制內人員。 

經費需求緣由

說明 
 

合計  不可超過 5000元 

 

承辦人員：                        教務主任：                    校長： 

說明： 

1.本經費為支援校內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及各領域小組發展教師專業之補助經費，須提出申請並完備

核章程序後方可支應及核銷。 

2.本學年度補助所有社群共 20,000元，補助所有領域之費用共 20,000元，補助完為止。 

3.各社群或各領域申請經費合計每學年度不可超過 5,000元。 

4.如需附件領據電子檔請洽教務處。 


